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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MOB INC. 
微 盟 集 團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13） 

自願性公告  

股價不尋常波動 

本公告乃由微盟集團（「本公司」）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得悉本公司股份（「股份」）過去幾周之成交價下降。經作出
一切有關本公司於合理情況下之查詢後，董事會確認，其並不知悉有關該等股價變動
之任何原因，或任何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須予披露之資料。
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可能對本公司業務前景產生重大不利影響的監管
制度的改變或者業務生態的改變。 
 
兹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12月12日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該授出」）的公告，該授出乃
依據本公司已于2020年采納的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該計劃」）（經本公司2023年6月21日
股東週年大會審議修訂）作出且符合該計劃條文及香港聯交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要
求。該計劃下受限制股份單位的歸屬將在四年内分四批進行，且受限於該計劃的條款及條
件以及受限制股份單位歸屬相關條件的達成。 

 
本公司業務運營正常並保持健康快速增長，現金流持續改善。董事會亦確認，本公司有充
足的現金儲備，管理層團隊對本公司業務前景充滿信心。 

本公告乃承本公司之命而作出。董事會願就本公告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責任。 

承董事會命 
Weimob Inc. 

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孫濤勇 

中國，上海 

2023年12月13日 

 
於本通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孫濤勇先生、方桐舒先生及游鳳椿先生；以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孫明春先生、李緒富先生、唐偉先生及徐曉鷗女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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